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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3〕2190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圳市光明新区“12·11”重大火灾事故的紧急通报的通知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现将省安委办《关于深圳市光明新区“12·11”重大火灾事故的紧急通报》（粤安办明电〔2013〕51号，以下简称《紧急通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切实增强抓好建筑施工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要充分认识抓好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深刻吸取深圳市光明新区“12·11”重大火灾事故教训，针对冬季火灾易发、多发的特点，以落实有关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严格依法监管为手段，全面排查和消除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建筑施工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认真抓好今冬明春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我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印发今冬明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消防安全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质〔2013〕153号）的工作要求，切实抓好今冬明春这段时期的相关工作，深入开展以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县（含县级市）和区镇一级工程、工业园区（开发区）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修缮翻新以及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工程等为重点的建筑施工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督促和指导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认真贯彻执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消防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认真制定施工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切实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重点抓好消防水源和消防通道的设置、消防器材的配置、建筑电工、电焊、气焊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动火审批、临时活动板房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防火性能检测、易燃易爆物品存储使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此外，要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灭火技能、逃生、自救、互救等消防常识的培训教育，并组织开展消防救援演练。

三、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施工消防安全检查、督查中发现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或消防管理问题的房屋市政工地，要迅速责令限期整改，登记造册，落实专人跟踪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施工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予以处理，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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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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